
長庚大學固定資產減損報廢施行細則 

113 年 11 月 26 日行政會議通過制定 

114 年 04 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

第 一 條 為使長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固定資產減損報廢作業有所遵循，依

固定資產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五條規定，訂定「固定資產減損

報廢施行細則」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。 

第 二 條 依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「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」第 66 點規定，

財產報廢後，不再以財產列管，可採變賣、再利用、贈與、交換、

銷毀或廢棄等方式處理。 

本校依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「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

業程序」辦理公開標售。 

第 三 條 資產(含主機、部分零件或附屬配件)由管理部門鑑定屬可再利用或具

歷史價值，且經專案呈報核准者，得辦理免繳庫減損，並由管理單

位保管作為備品使用。 

第 四 條 資產欲辦理減損報廢，原則須附「固定資產減損報廢佐證資料表」 

(表號 252000001)，佐證照片需能供清楚檢視「外觀全貌」、「資產

編號」及「廠牌型號」，並能辨識彼此間關聯性。 

第 五 條 若大量資產減損報廢(如電腦教室的整批電腦、教學實驗室的整批

設備)，「使用部門」得事先安排「管理部門」會同現勘確認，並簽具

「減損報廢清冊」(表號 252000002)作為佐證資料辦理減損報廢，免

附「固定資產減損報廢佐證資料表」。 

第 六 條 固定資產減損報廢申請核准後，系統將管制申請部門須於期限內完成

繳庫銷案，請各單位先確認請購進度(汰舊換新)能否配合減損報廢作

業時程，並由總務處統一安排清運後，再提出申請。 

第 七 條 折舊年限參考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訂定；無耐用年數者，得依管理 

部門規範另訂之。 

第 八 條 資產取得單價為 10 萬元以下，不限完整主機、部分零件或附屬配

件，若有遺失或短缺情形，申請人應檢附取得價值證明，並敘明原

因情形經核准後除帳。 

第 九 條 資產取得單價為 10 萬元以上，不限完整主機、部分零件或附屬配 



件，若有遺失或短缺情形，申請人應檢附取得價值證明，依附件資

源回收價格表、洽二手儀器回收廠商估算殘值或以資產取得價值千

分之一賠償之，賠償金額以不超過 1,000 元為原則。 

第 十 條 若資產短缺或遺失，應歸責之人員已離職，經提報簽呈核准解除現

行資產保管人之責任後，得免除其賠償責任。 

第十一條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固定資產減損佐證資料表 
 

 

項次 1 資產編號 
 

資產名稱 
 

無須清運； 需清運(搬運日期： 年 月 日) 需附搬運單 

照片 1(外觀全貌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充說明：(若無，可免填) 

照片 2(局部放大，若照片 1 足以識別完整資訊，可免附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充說明：(若無，可免填) 



固定資產減損佐證資料表 
 

 

照片 3(細部放大，若照片 1、2 足以識別完整資訊，可免附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充說明：(若無，可免填) 

照片 X(若有不足，請自行延伸使用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充說明：(若無，可免填) 



固定資產減損佐證資料表 
 

 

項次 X 資產編號 
 

資產名稱 
 

無須清運； 需清運(搬運日期： 年 月 日) 需附搬運單 

照片 1(外觀全貌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充說明：(若無，可免填) 

照片 2(局部放大，若照片 1 足以識別完整資訊，可免附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充說明：(若無，可免填) 



固定資產減損佐證資料表 
 

 

照片 3(細部放大，若照片 1、2 足以識別完整資訊，可免附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充說明：(若無，可免填) 

照片 X(若有不足，請自行延伸使用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充說明：(若無，可免填) 

備註： 
1. 表格若有不足請自行延伸，若未使用請自行刪除多餘處。 
2. 佐證照片須能供清楚檢視「外觀全貌」、「資產編號」及「廠牌型號」，無需刻意放大倍率查看，且此三項重點

之照片須能明確辨識彼此間關聯性。 
(1) 外觀全貌：須包含資產之各主要部件，非減損涵蓋範圍之物件請勿列入照片，若放置環境較為複雜，

請務必額外框示說明。 
(2) 資產編號：須為本校制式貼紙或早期長庚醫院製發金屬牌，若遺失者須補充說明。 
(3) 廠牌型號：須為儀器設備原廠所標示，若原本體即未有標示，須額外補充說明。 

3. 佐證附件檔名請以資產編號命名檢附，請自行合併為單一 PDF 檔。 

表號:252000001 



財產減損清冊 
 

填單日期： 年 月 日 
 

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型號 數量 購置日期 取得價值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表號:252000001 



資源回收價格表 
 

 

回收物名稱 回收物價格 回收物名稱 回收物價格 

CD 片 10.0 元/公斤 鉛蓄電池 8.0 元/公斤 

乾電池 10.0 元/公斤 冷氣機 30.0 元/公斤 

鋁罐 32.0 元/公斤 鐵罐 4.0 元/公斤 

青銅 106.0 元/公斤 白鐵 35.0 元/公斤 

硬鐵 10.0 元/公斤 寶特瓶 3.0 元/公斤 

塑膠瓶 3.0 元/公斤 雜塑膠 1.0 元/公斤 

鍵盤 1.0 元/公斤 收音機 1.0 元/公斤 

PVC 管 4.0 元/公斤 玻璃(白) 0.7 元/公斤 

玻璃(茶、青) 0.3 元/公斤 鋁箔包 2.5 元/公斤 

紙餐盒 2.5 元/公斤 清紙板 1.7 元/公斤 

清報紙 1.7 元/公斤 總紙 1.7 元/公斤 

電視(傳統) 50.0 元/台 電視(液晶) 80.0 元/台 

螢幕(傳統) 40.0 元/台 螢幕(液晶) 100.0 元/台 

筆電 100.0 元/台 電腦主機 100.0 元/台 

列表機 30.0 元/台 冰箱(小) 150.0 元/台 

冰箱(大) 250.0 元/台 洗衣機(塑膠) 150.0 元/台 

洗衣機(鐵) 250.0 元/台 電風扇 10.0 元/台 

燈管 1.0 元/公斤 農藥罐 1.0 元/公斤 

沙拉油桶 4.0 元/公斤 廢手機 1.0 元/公斤 

 


